1、 [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奉贤区中心医院二期扩建工程-代建咨询服务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奉贤新城10单元05-07地块、05-12地块，东至仁爱路、南至南奉公路、西至定康路、北至仁爱路。
建设规模：本次新增床位200张，新增建筑面积38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23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6300平方米。扩建后项目总用地面积13564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0279平方米，共设置床位1000张。主要包括门诊用房、住院用房、医技用房、设备用房、科研用房、业务管理用房，以及连廊、地下车库、人防工程等，同步实施广场、道路、绿化、照明、管网等室外总体工程。总投资估算3828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33702万元。
资金来源：所需资金由区财政承担，拟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方式筹集。

二、招标范围
为奉贤区中心医院二期扩建工程提供全过程代建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开工前阶段的实施策划、组织、协调、管理，并进行有效的目标控制，包括投资控制、进度和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发包与采购管理、合同管理、信息（档案）管理等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但不仅限于）：
1.负责组织、协调、管理项目施工图设计管理工作；
2.负责办理发改委、财政局、消防、建交委、施工许可等报批手续；
3.负责对项目各参建单位总体协调管理工作；
4.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5.组织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招标工作，并报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6.负责项目有关合同的洽谈、签订及合同履行的全过程管理；
7.负责项目实施阶段施工进度的管理；监督施工和监理单位做好质量、安全工作；
8.负责对各类合同委托、设计变更、签证、技术核定、各类付款等流程的监督审核工作；
9.对工程设计变更的合理性提出建议；
10.施工中出现的工程设计变更如需涉及重新办理报批手续的，由受托方负责；
11.负责编制、调整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12.负责协助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确定各类材料选型；根据建设单位需求推进现场样板实施落地；
13.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组织各类验收工作；
14.负责在项目竣工后办理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手续；
15.负责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竣工决算阶段相关工作及成果文件后编制竣工决算报表；
16.负责项目竣工验收后，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将工程档案、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移交项目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
17.负责管理项目有关的项目文件、资料，并配合委托方的工作，及时向委托方提供；
18.建设单位委托的其他工作。

三、对代建单位的要求
1、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批复的要求组织实施，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和概算投资。
2、代建单位实施代建咨询时，应当派驻代建咨询机构。机构应由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计划合同、财务等管理人员组成，人员数量应当满足代建工作需要。
3、代建制项目建成后，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项目代建合同进行单项验收。代建单位应当会同项目（法人）单位组织项目试运行。
4、代建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在向项目（法人）单位办理移交手续时，一并将工程档案、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向项目（法人）单位和有关部门移交。
5、代建单位应当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向项目单位办理资产交付手续。
6、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切实加强项目财务管理，设置代建项目基建账户，按照基本建设财务会计制度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准确完整全面反映代建项目所发生的各项支出，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概（预）算执行，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7、项目竣工投入使用或试运行合格后，代建单位应当及时编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并向区审计局提出审计申请。区财政局批复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后30日内，代建单位应当协助项目（法人）单位办理资产移交等相关手续，并按照财政国库管理规定，将结余资金上缴国库。
8、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代建委托合同，依法办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采购招标工作，违反国家和本市招投标管理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可暂停项目建设资金、代建管理费的计划下达和资金拨付。
9、代建单位未能完全履行项目代建合同，擅自变更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致使工期延长、投资增加或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所造成的损失或投资增加额从项目代建管理费中相应扣减。
10、在建设财力投资代建制项目的稽查、审计、监察过程中，发现代建单位存在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项目（法人）单位将中止有关合同的执行。

四、报价及结算原则
投标阶段，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要求自报下浮率。中标后，下浮率固定不变。
结算时，计费基数按最终批复的概算总投资（不含代建管理费）扣除土地征用、动迁补偿等为取得或租用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费用为基数进行调整，计算公式、下浮率不变。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过批复概算对应金额。
本项目使用债券资金，目前暂未最终落实。投标人须知悉并接受因资金不能落实而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中标人在投标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竞标成本（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中标服务费等），以及项目正式落地前为招标人的所有配合工作发生的成本，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参与竞标即承诺已知晓此风险且不追究招标人的责任。

